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，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为2026年6月12日2026年6月18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://www.fl.gov.cn/。

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：flhbwgk@163.com。传真：023-72899967。通信地址：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，邮编：408102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。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
	相关部门意见

	1
	赛特刚玉110千伏变电站专线工程
	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清溪组团
	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
	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
	新建电缆线路从110kV平清Ⅱ线#1塔T接至赛特刚玉110kV变电站，电缆全长约0.31km，型号采用ZC-YJLW03-64/110kV-1×630mm2交联聚乙烯绝缘铝护套电力电缆，通信光缆埋地敷设2根24芯GYFTA非金属阻燃光缆，接站内二次沟道。


	1.生态环境：（1）避让措施：工程施工临时占地尽量利用沿线现有道路，尽量避开现有绿化带。（2）减缓措施：①施工期对工程进行合理设计，做到分期和分区施工；②施工料场应尽量选择线路沿线现有空地；③尽量缩短电缆通道开挖施工周期，减少疏松地面的裸露时间；

（3）恢复与补偿措施：施工区使用完毕，施工单位应按土地原使用功能进行恢复。（4）管理措施：施工前，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期环境管理与教育培训。

2.电磁环境：全线采用电缆线路，适当增加电缆埋深。

3.声环境：设计阶段：在设备选型时选用符合国家噪声标准的低噪声施工设备。施工期：①电缆通道开挖过程中，优选低噪声施工作业方式，严禁爆破；②合理设置施工场地，电缆线路沿线设置围挡，减少施工噪声传播；③夜间（22:00~6:00）不施工；④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保养，减小机械故障产生的噪声；⑤施工车辆出入施工现场限制鸣笛，装卸材料时应做到轻拿轻放；⑥优化渣土运输路线，尽量避免穿越居民区，文明行车。

4.大气环境：设计阶段：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，缩短施工周期。施工期：①优化渣土运输路线。②工程施工场地设置围挡；③合理布置施工料场，合理装卸，规范操作；④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，对进出场地的车辆进行限速，运输粉质材料及渣土需采取遮盖措施；⑤在气候较为干燥或风较大时，对施工道路和施工现场定时洒水；⑥项目弃土弃渣应及时清运至合法渣场。

5.地表水环境：设计阶段：施工均采用商品混凝土，现场不进行砂石料清洗。施工期：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周边民房，产生的生活污水纳入当地生活污水处理系统。

6.固体废物：设计阶段：优化线路路径，减少土石方开挖。施工期：①施工弃方及时清运至合法渣场；②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管理，优化渣土运输路线，尽量采用途经居民区少的路线；③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，严禁在施工场地随意丢弃垃圾，施工结束后应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。
	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赛特钢压110千伏变电站专线工程核的批复（涪陵发改〔2025〕553号）


